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已有超过 1 亿 5400 万中国
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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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包饼干维持生命，并多次晕倒。

青岛“六一零”、公安国保大队、看

守所恶警对杨乃健、陆雪琴等法轮功

学员的酷刑逼供，就是佐证了中共一

边叫嚷着不存在酷刑的谎言，一边继

续对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的事实。 

法轮功学员这十四年来在中国

遭受的惨无人道迫害，包括种种酷刑

折磨，在国内外早已经是不争的事

实，众多的案例还被联合国备案。法

轮功教人向善，而一贯对中国人进行

洗脑和迫害的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

揭露酷刑，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因

为中共酷刑威胁所有的中国人，揭露

中共酷刑是保护所有中国人的人身

安全。  

为了给自己的亲人讨回公理，为

了声张正义，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家

属聘请了律师，律师们在二零一三年

六月二十八日联名写了意见书，要求

当局撤销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罪名，并立即释放当事人。  

日前，律师们公开声明，并致信

青岛市检察院要求不予起诉、撤销案

件，并监督青岛公安局四方分局、城

阳分局、李沧分局撤案立即释放陆雪

琴、袁少华、杨乃建、崔鲁宁、刘秀

贞、李浩、冯华等七位法轮功学员。

律师们在公开声明中指出，依据

中国《刑事诉讼法》，我们认为：  

一、七位信仰人士没有犯罪事实

起诉意见书上所谓查明和指控

的以番茄酱伪装成血迹，模拟法轮功

学员被酷刑的犯罪事实，而据以认定

七位信仰人士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是否依法有据？应首先查清该法轮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青岛

市“六一零”、公安国保通过长期的

手机窃听、秘密跟踪，于二零一三年

五月二日下午两点出动便衣警察七

十余人，包围了青岛市城阳区流亭街

道办事处女姑山村法轮功学员杨乃

健的家，疯狂闯入家中野蛮绑架了杨

乃健、刘秀贞、陆雪琴、崔鲁宁等十

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法轮功学

员遭到了刑讯逼供。 

随后，青岛公安国保以“组织利

用×教破坏法律实施”（法轮功教人

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的“罪

名”进行诬陷，并于六月九日给家属

非法逮捕通知。  

在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中共央

视、新华网等众多媒体，失实歪曲报

道，刊登以“青岛破获法轮功人员伪

造‘酷刑迫害’图片案”为标题的所

谓“新闻”，将法轮功学员曝光中共

酷刑的正义之举诬陷为犯罪行为。混

淆视听，欺骗中国民众。 

很快， 陆雪琴等法轮功学员的

家属发现，当地派出所警察象是接到

了统一命令一样，把所谓的“罪名” 

改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

逼迫家属签字。  

三十二岁的法轮功学员杨乃健

自五月二日被绑架以来，遭到警察一

次又一次的酷刑逼供，曾被吊铐了三

天三夜，被恶警用棒球棍狠狠地捣心

脏部位，几度生命垂危。恶警轮番使

用暴力，罗织所谓罪名，并威逼他承

认。同是五月二日遭绑架的陆雪琴

（今年五十二岁），受到包括山东省

公安厅在内的警察连续九天、每天四

个警察轮番的非法提审。惨遭折磨的

陆雪琴旧病复发，泯灭人性的恶警在

看守所医务室旁边一间屋子里使用

各种方式折磨陆雪琴。恶警咆哮道：

“我们就是要象对待死刑犯一样的

对待你。”、“如果你犯了病，医务

室就在旁边，随时抢救。”现在，陆

雪琴身体非常瘦弱，每月仅靠几袋奶

功学员是否被酷刑的事实，如果其被

酷刑是事实，那么就属于被酷刑的受

害者或知情人对于真相的再现和模

拟，它本身只是一种陈述。而据本案

亲属及其他知情人称：法轮功修炼者

（部份嫌疑人包含在内）在失去人身

自由期间，曾遭受了非常严重的酷

刑。他们为了以更直观的方式向社会

讲述真相、控诉罪行，模拟并拍摄酷

刑现场，以期引起世人和国家机关的

重视。因此其没有犯罪事实。 

二、七位信仰人士主观上没有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故意  

七位信仰人士修炼法轮功的目

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和净化心灵，并按

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他

们为了以更直观的方式向社会讲述

真相、控诉罪行，模拟并拍摄酷刑现

场，以期引起世人和国家机关的重

视，从未想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因

此主观上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故意。 

三、七位信仰人士客观上没有煽

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刑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是指以诽谤、造谣或者其他方式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行为。七位信仰人士没有上述行为。

他们的主观动机并不是要抹黑国家

和政府形象，而是为了揭露职务侵权

犯罪，以彻底改变国家形象。他们是

在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一件实事，他们

不是诬告者，他们是讲述者、是回忆

者，他们是被害者、是控告者。 

         （接下页） 

 

揭露酷刑无罪 律师要求青岛公安释放法轮功学员

受 害 人 照 片 ，左 起 依 次 为 杨 乃 键 、袁少华、陆雪琴、刘秀贞、崔鲁宁，
其中，刘秀贞和袁少华为杨 乃 键 的 母 亲 与 三 姨 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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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位信仰人士的行为没有侵

犯任何客体  

根据《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

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

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

的，不得定罪处刑。”国家政权，由

军队、警察、监狱等强有力的国家机

器予以保护。几张照片、几桶番茄酱、

几块木板等能具有煽动颠覆政权的

力量吗？即使照片内容并不完全属

实，又怎么能动摇国家政权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

行为有关。青岛警方本应该对酷刑是

否曾经发生过进行重点调查，却对几

位受害者一抓了事，这不是真正的损

害国家的形象吗！ 

五、七位信仰人士的行为没有任

何社会危害性  

七位信仰人士的行为没有任何

社会危害性。任何违法行为都有社会

危害性，而构成犯罪必须有很严重的

社会危害性。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导

致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损失或

伤害，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没有损

坏公共利益，特别是更加没有危害到

国家的安全。 

律师们声明：  

一、模拟并拍摄酷刑现场，是对真相

的再现，其本身只是一种陈述，不是

犯罪。 

二、参与法轮功属于宗教活动，信仰

无罪。 

三、我们将依法对办案单位使无罪的

人入罪等一切不法行为进行监督，或

者提请上级检察机关予以监督，并据

情对所有积极参与本案的直接责任

人进行控告和投诉； 

四、我们依法强烈要求青岛市检察院

监督青岛市公安局四方分局、城阳分

局、李沧分局对上述七位信仰人士撤

销案件并立即予以释放。  

据悉：目前，青岛市检察院已将

七名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案件分别转

到李沧区检察院、市北区检察院、城

阳区检察院继续迫害。 

李浩、崔鲁宁案件转到了李沧区

检察院，杨乃健、冯华、刘秀贞案件

转到了城阳区检察院，陆雪琴、袁少

华的案件已被市北区检察院递到市

北区法院。 
在此奉劝还在为中共卖命的青

岛各级公检法人员，今天，随着王立

军、谷开来、薄熙来、李东生、周永

康这些迫害法轮功的核心人物落马，

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劳

教所的全面解散，很多政法委、六一

零官员都已看到他们的末日，惶惶不

可终日，自杀者竟达四百多人。这是

天惩在人间的表现。谁在跟随中共作

恶，谁就将为中共背负血债而陪葬，

成为千古罪人。 
人在做，天在看，希望青岛各级

公检法人员为了自己和家人，切莫助

纣为虐而悔恨终生！看清事实，主持

正义，立即遏制迫害事件的延续，释

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上天会

记载你任职期间的作为和不作为，善

德会回报予你相应的福份。◇ 

除此之外，各地 610 歹徒还私设

了大量的洗脑班，打着“法制教育”

的幌子，非法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

劫持法轮功学员，强行向他们灌输中

共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强迫他们所谓

的“转化”（背弃对真善忍的信仰）

无论在监狱、劳教所和洗脑班，

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都受到各种

酷刑的折磨，很多人被折磨致死，610

歹徒的手上沾满了鲜血，这笔血债必

须偿还。 

同时 610 这个庞大的犯罪组织消

耗着大量纳税人的金钱，让全国的纳

税人为其犯罪行为买单。 

善恶有报是宇宙运行的法则，残

酷迫害法轮功而遭到审判和调查的

王立军、薄熙来、李东生、周永康这

些犯罪头目的相继落马，标志着对迫

害法轮功之元凶的大清算已经开始。

对所有参与迫害人员的 后大清算

也即将到来。参与迫害法轮功、甘心

替江泽民血腥迫害政策卖力的人员

如果到现在还

看不清形势和

天意所指，那

就未免是太不

明智了。◇ 

保的庞大的犯罪组织。 

中共公开迫害

法轮功的文革式抽

风开始于 1999 年 7

月 20 日，而 610 办

公室成立于在此之

前的1999年 6月 10

日，当时中共正在谎 

称不干扰群众炼功活动，而那时的

610 办公室已经准备大打出手。从成

立那天起，610 办公室就是一个集谎

言和暴力于一身的犯罪组织。 

在过去十四年多的时间里，江泽

民、周永康、李东生一伙就是利用

“610办公室”这套系统层层下达各

种见不得光的迫害指令，裹挟各级媒

体、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检法系

统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施行迫害。数

以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没有经过任

何法律程序就被投入劳教所，很多人

被反复多次劳教。数以万计的法轮功

学员被非法判刑，刑期在庭审之前就

由当地 610 恶徒内定，很多人被判十

年以上的重刑。 

【明慧网】2013 年 12 月 20 日，

中央“六一零办公室”（专门迫害法

轮功的非法机构）主任、正部级中央

委员、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李

东生被调查，随后又被免职。此前，

610 的前任头目周永康已经被调查，

目前面临法办。 

610 头目相继落马，表面上是他

们在中共内斗中落败，实际是其迫害

法轮功导致恶报的开始。明慧网上已

经报道了大量 610 恶徒遭恶报的消

息。近些年老百姓也常说：人在做，

天在看。恶有恶报，这是迟早的事。 

即使在中共内部，江泽民一伙迫

害法轮功也是不得人心，追随江泽民

迫害法轮功的都是一些凶残且贪鄙

的小人，610 组织更是一窝蛇鼠——

阴毒如蛇，胆小如鼠，为人所厌弃。

他们在内斗中失势，也是必然。 

所谓的“610 办公室”是中共江

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

的非法组织，这个组织从中共邪党的

中央到省、市、县、区的各地各级政

府都存在，是一个类似于纳粹盖世太 

中共 610 头目
李东生 


